


升政发〔2023〕7号

升平镇人民政府关于聘用达娃卓玛为升平镇敦和社区大学生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的决定
升平镇敦和社区原大学生公益岗人员斯那培楚，三年期限已满，无法继续续签，根据文件要求已与其协商解除了劳动关系，敦和大学生公益性岗空缺，经社区申请，升平镇人民政府向德钦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局提交《升平镇关于招聘敦和社区大学生公益岗的请示》（升政发〔2022〕113号），并得到了德钦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同意安置公益性岗位人员的批复》。升平镇人民政府经研究决定，于2023年2月起聘用达娃卓玛（身份证号码：533422199708220023）为升平镇敦和社区大学生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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